
 

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宜学院委发〔2013〕1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 

宜 宾 学 院 

关于印发《宜宾学院岗位聘用聘期 

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 

 学校党委常委会议已审议通过了《宜宾学院岗位聘用聘期 

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贯彻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宜宾学院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 

宜 宾 学 院 

2013年 5月 7日 

 

 - 1 -



 

附件 

 

宜宾学院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

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加强岗位聘后管理，正确评价教职工

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，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，为科学合理

聘任、晋职和奖惩提供依据，根据《宜宾学院第二轮岗位设置与

聘用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考核目的与原则 

1.考核结果与聘用、奖惩相结合，体现效率优先、择优聘用

和岗位聘用的动态管理。 

2．学校考核与二级单位考核相结合。实行“分级考核，谁

聘任谁考核”的原则。学校负责考核工作的统一领导与协调，负

责四级及以上教师岗位、特聘科研岗、管理五至八级岗位（非领

导职务的管理七、八级岗位除外）和专职辅导员岗位的考核。各

二级学院和各部门负责考核其他岗位教职工聘期工作的具体完

成情况。 

3．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，各有侧重。年度考核是对

教师聘期内每年工作表现情况的评价，它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四

方面，考核结果作为聘期考核依据之一,科研业绩考核按聘期进

行；聘期考核是对教职工一个完整聘期内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的全

面评价，侧重于考核聘期内履行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岗位职责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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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岗位任务的数量、质量、效率和取得成果的水平等，考核结

果是续聘、缓聘、解聘和调整岗位的基本依据，并与下一轮聘用

挂钩。 

二、考核范围 

凡受聘教师岗位、专职辅导员岗位、其他专业技术岗位、管

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的正式在编在职人员均按本办法进行聘

期考核。 

三、组织领导与实施 

（一）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的组建与工作实施 

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即为学校岗位聘用聘期

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审查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办法；研究岗位

聘用聘期考核中的重要问题，指导聘期考核工作；审定岗位聘用

聘期考核结果。聘期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人事处。 

（二）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委员会的组建与工作实施 

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、管理岗位聘任委员会和专职辅

导员岗位聘任委员会即为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的委员会，分别负

责四级及以上教师岗位、特聘科研岗、管理五至八级岗位（非领导

职务的管理七、八级岗位除外）和专职辅导员岗位的考核工作。其

中，处科级干部的考核按照《宜宾学院处科级干部年度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宜学院委发〔2012〕36 号）和《宜宾学院科级干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宜学院委发〔2013〕10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分别由组织部

和人事处牵头负责。若涉及处科级干部聘期科研考核的部分，纳入

学校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考核机构进行考核。其他管理人员的考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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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管理岗位（非领导职务）、工勤技能岗位年度考核办法》的规

定执行，若涉及聘期科研考核的部分，纳入学校相应的专业技术岗

位考核机构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小组的组建与工作实施 

各二级学院、实验与资源管理中心、图书馆、机关职能部门、

其他教辅部门和单独设置的科研机构（不含各二级学院的研究

所）组建的岗位聘用工作组，同时也是本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核

的工作组，具体负责除学校考核范围的其他岗位人员的聘期考核

工作。各部门聘期考核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工作

人员名单，应在组织考核前报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

公室备案。 

四、考核等次、内容及标准 

（一）考核等次 

考核等次分别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。 

（二）考核内容 

主要考核教职工在聘期内的思想政治表现、职业道德、工作

态度和工作绩效等方面的情况，重点考核聘期内履行岗位职责

情况和完成岗位任务的数量、质量、效率和取得成果的水平等。

具体以教职工与学校签订的岗位聘用合同所规定的任务为准。 

（三）各考核等次的基本标准 

1.教师岗位各考核等次的基本标准： 

（1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优秀：①教学岗人员教学考核为

优秀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科研岗人员科研考核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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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教学科研岗人员教学和

科研考核均为优秀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②聘期内

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，其中，优秀不少于一次。 

（2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合格：①教学考核、科研考核

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②年

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（3）具有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基本合格：①教学岗人员教学

考核为合格及以上，但未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其他任务；

科研岗人员未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但完成规定的科

研积分的 60%及以上；教学科研岗人员教学考核为合格，科研

未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但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的

60%及以上；②年度考核均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（4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不合格：①凡年度或聘期师

德考核不合格的；②凡年度或聘期教学考核为不合格；③科研

考核为不合格，且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不足 60%；④聘期内年度

考核有 1 次及以上为不合格；⑤因工作失职给国家、集体和他

人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，或考核弄虚作假。 

2.专职辅导员岗位各考核等次的基本标准： 

（1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优秀：①专职辅导员考核和科

研考核均为优秀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②聘

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，其中，优秀不少于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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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合格：①专职辅导员考核和科

研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，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

务；②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（3）具有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基本合格：①专职辅导员考核

为合格，科研未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但完成规定

的科研积分的 60%及以上；②年度考核均为基本合格及以上

等次。 

（4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不合格：①凡年度或聘期专

职辅导员师德考核为不合格；②科研考核为不合格，且完成

规定的科研积分不足 60%；③聘期内年度考核有 1次及以上为

不合格；④因工作失职给国家、集体和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

严重后果的，或考核弄虚作假。 

3.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各考核等次的基本标准： 

（1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优秀：①科研考核为优秀，

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②聘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

格及以上，但优秀不少于一次。 

（2）满足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合格：①科研考核为合格，

且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；②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

上等次。 

（3）具有下列两项条件者为基本合格：①基本完成岗位

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科研未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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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的 60%及以上。②年度考核均为基本

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（4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不合格：①凡年度或聘期师

德考核不合格的；②科研考核为不合格，且完成规定的科研

积分不足 60%；③聘期内年度考核有 1次及以上为不合格；④

因工作失职给国家、集体和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，

或考核弄虚作假。 

4.管理、工勤技能岗位各考核等次的基本标准： 

（1）满足下列前两项条件者为优秀（在管理岗位工作又

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且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和校内专业技术

岗位绩效工资的人员，满足下列三项条件者为优秀）：①在

管理或工勤技能工作中成绩突出，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

任务，被学校聘期考核委员会或部门聘期考核组评定为优秀

（不超过被考核的管理和工勤技能岗位总人数的 15%）；②

聘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，但优秀不少于一次；③科

研考核为优秀。 

（2）满足下列前两项条件者为合格（在管理岗位工作又

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且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和校内专业技术

岗位绩效工资的人员，满足下列三项条件者为合格）：①履

行管理或工勤技能职责，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被

学校聘期考核委员会或部门聘期考核组评定为合格及以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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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；②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；③科研考核为合格及

以上等次。 

（3）具有下列前两项条件者为基本合格（在管理岗位工

作又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且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和校内专业

技术岗位绩效工资的人员，具有下列三项条件者为基本合

格）：①基本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被学校聘期考

核委员会或部门聘期考核组评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；②

年度考核均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；③科研未完成岗位聘用

合同规定的任务，但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的 60%及以上。 

（4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不合格：①凡年度或聘期师

德考核不合格的；②未能完成岗位聘用合同规定的任务，被

学校聘期考核委员会或部门聘期考核组评定为不合格；③聘

期内年度考核有 1次及以上为不合格；④科研考核为不合格，

且完成规定的科研积分不足 60%；⑤因工作失职给国家、集体

和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，或考核弄虚作假。   

5.对教学、科研以及专职辅导员具体的考核按照《宜宾

学院岗位聘期科研考核办法》、《宜宾学院岗位聘期教学考核

办法》、《宜宾学院岗位聘期专职辅导员考核办法》（另行发文）

执行。 

五、考核程序 

（一）被考核人员在人事处主页下载并按照考核的内容填

写所属岗位的聘期考核表。教师岗位人员、专职辅导员岗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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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填写《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表》；

管理岗位人员、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填写《管理、工勤岗位聘期

考核表》。其中，既有领导职务或管理职责，又具有专业技术

职务且已选择享受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和校内专业技术岗位绩

效工资的人员，考核既要填写《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表》，

也要填写《管理、工勤岗位聘期考核表》。 

（二）专业技术三、四级岗位、管理管理五至八级岗位（非

领导职务的管理七、八级岗位除外）、特聘科研岗和专职辅导

员岗位人员聘期考核表交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人事处）；其余人员考核表交各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核

小组。 

（三）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

核小组将人员聘期考核表以部门为单位分别统一交到教务处、

科研与学科建设处和学生处。根据《宜宾学院岗位聘期科研考

核办法》、《宜宾学院岗位聘期教学考核办法》、《宜宾学院岗位

聘期专职辅导员考核办法》（另行发文），相关职能部门对被

考核人员的教学、科研和辅导员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。 

（四）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

核小组根据相关职能部门的教学、科研和辅导员工作考核结果

并结合被考核人的聘期工作表现确定聘期考核等次。考核结束

后，将本考核组人员聘期考核表报送人事处审批备案，并写出

书面总结，总结内容包括考核小组组成情况、考核组织程序、

单位考核人员情况、考核结果统计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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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组织部、

教务处、科研处和学生处对各部门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小组的考

核材料和结果进行复查，凡复查中发现问题，要求部门聘期考

核组重新考核，对于情况严重者，该考核组弄虚作假的被考核

人及负有主要责任的考核组成员直接定为聘期考核不合格。 

（六）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考核意

见，议定考核结果，并将考核结果传达各二级单位。被考核人

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在规定时间内可向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

核领导小组申诉，并由学校岗位聘用聘期考核领导小组作出裁

决。 

（七）确定考核结果，报校长办公会审定，并在全校范围

内予以公示。 

（八）根据考核结果，按规定扣发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人员

基础性绩效工资。根据考核结果开展下一轮岗位聘用工作。 

六、考核结果与使用 

（一）考核结果与收入分配挂钩 

①凡聘期考核优秀者、合格者，全额享受已预支的三年聘期

内的岗位绩效工资； 

②聘期考核基本合格者，交回三年聘期内学校已预支的基础

性绩效工资的 20%；聘期考核不合格者，交回三年聘期内学校

已预支的基础性绩效工资的 40%。 

（二）考核结果与下一轮聘用挂钩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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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聘期考核优秀者，且符合高一级岗位任职条件的，在学

校下达的岗位控制数内，可申报高一级岗位（已为本职务最高

岗位等级的不再晋升）。未竞聘到高一级岗位的，自然续聘原

岗位。 

2.聘期考核合格者申请自然续聘原岗位。 

3.聘期考核基本合格者，但符合原岗位任职条件的，在学

校下达的岗位控制数内，可申报原岗位等级，未竞聘到原岗位

或放弃申报的，降低一个岗位等级聘用（已为本职务最低岗位

等级的不再降低）。 

4.聘期考核不合格者，降低一个岗位等级聘用，且在下一

个聘期内按所降低的岗位等级按 90%领取基础性绩效工资；已

为本职务最低岗位等级的，保留原岗位等级聘用，但只按 60%

领取基础性绩效工资。 

5.连续两次聘期考核不合格者，学校予以解聘。 

（三）既有领导职务或管理职责，又具有专业技术职务，且

执行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和校内专业技术岗位绩效工资的人员，

聘期内没有完成专业技术岗位任务的，新一轮聘用不得申报专

业技术岗位。 

七、投诉与申诉 

1．在考核结果公示后一周内教职工有权就应聘人员的考核

结果和聘用考核工作向学校岗位聘用考核委员会提出投诉与

申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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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投诉与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学校岗位聘用考核委员

会受理投诉与申诉后，须就投诉与申诉进行调查核实，做出最

后裁决。 

八、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原与此相抵触的有关规定

同时废止。 

九、附则 

（一）聘期内，因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或领导职务变化而涉及

岗位变化的，需重新签订聘用合同，聘期不变，实行岗变薪变。

其中，距聘期结束不足一年的，聘期考核仍按原聘岗位的规定

考核。距聘期结束超过一年的，其教学、科研等岗位任务按照

原聘岗位和新聘岗位分段计算考核（新聘岗位任职时间不足半

年的，当年仍按照原职务的岗位任务考核，新聘岗位考核期，

从新聘岗位次年至本轮聘期结束。新聘岗位任职时间超过半年

的，新聘岗位考核期，从新聘岗位的当年起至聘期结束）。 

（二）聘期内，通过公招新聘用或新调入的人员，根据其

所聘岗位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。其中，新聘用时距聘期结束不

足一年的，其岗位任务不作刚性要求。新聘用时距聘期结束超

过一年的，其教学、科研等岗位工作量从所聘岗位的次年起计

算至本轮聘期结束。 

（三）退出领导岗位或因特殊原因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

考核 

1.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回到二级学院或科研机构从事

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从退出领导岗位的三年内，科研任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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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硬性要求。 

2. 在岗位聘期内面临退休或因健康原因的专业技术人

员，经本人申请，学校批准，可视具体情况减免专业技术岗位

任务。 

（四）攻读博士学位、执行公派留学计划和国内外进修学

习的教师，可酌情减免在此期间的教学工作量。 

（五）聘期内在外挂职锻炼，其考核以挂职单位考核意见

为准。 

（六）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

员，由于享受“宜宾学院高层次人才工作补贴”，  除了完成享

受“高层次人才工作补贴”规定的科研工作量以外，还应完成

本人已选定了的专业技术岗位所规定的聘期科研工作量，享受

“高层次人才工作补贴”规定的科研工作量与聘期考核的科研

工作量不得相互冲抵。 

 


